
立法会一题：层压式推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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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八日）立法会会议上王国兴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经济

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的答复： 

 

问题: 

 

  近期，本人接获大量投诉，有传销公司以不当手法招揽「会员」，以及诱骗

他们参与层压式传销骗局。有些受害者怀疑被该公司以诱迫的手法误导，一次过

向多间财务公司申请巨额借贷后，把全数贷款转交该公司负责人「托管」，以成

为该公司「会员」销售网络商。该等投诉人指出，该传销公司的真正目的是诱使

更多人加入成为其「会员」，上线「会员」可攫取下线「会员」投资的部分资金

作为佣金，如此类推，层层向下剥削，形成诱骗和榨取金钱的层压式金字塔。许

多执法人员向本人表示，现行法例有漏洞，故难以进行检控，该等传销公司因而

可以持续及扩大。此外，有报道指出，由于澳门特区政府对该等诈骗活动采取强

硬态度，在二○○八年修订《禁止层压式传销法例》，故能成功杜绝类似的传销

诈骗活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当局自二○○七年以来共收到多少宗该等投诉或举报；共涉及多少人和

金额；当局如何处理该等个案；结果为何，以及为甚么一些曾被投诉的公司仍能

继续以上述手法在港经营； 

 

（二） 是否知悉及有否研究澳门特区政府对上述《禁止层压式传销法例》作出

的修订的内容，以及有甚么修订内容可供本港借鉴；及 

 

（三） 香港特区政府会否检讨或修订现行的相关法例；如果会，修订的时间表

为何；如果不会，原因是甚么？ 

 

答复： 

 

主席： 

 

  特区政府鼓励及支持自由开放贸易，并致力提供有利营商环境，前提是必须

合法进行。层压式推销计划有别于一般营商模式，主要依靠招募付费参加者加入

而图利，而非源自售卖货品或服务，经济效益极为有限。更由于单靠招募新会员

最终会无以为继，而导致参加者蒙受金钱损失，所以要有相关法例监管。 

 

  根据《禁止层压式推销法条例》（第３５５章）（下称《条例》）第２条对层

压式推销计划的定义，层压式推销计划的其中一项特质，是参与者在介绍另一名



参与者加入该项计划收取的报酬，并非按其本人或该另一名参与者所实际销售的

货品或服务的公平市值而计算。按此《条例》，任何人明知而推广层压式推销计

划，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１００,０００及监禁三年。另外，以诈

骗手段向放贷机构取得贷款或串谋欺诈，哄骗他人入会，亦属刑事罪行，警方可

循相关的刑事条例跟进调查。 

 

  就王议员的三项提问，我现回复如下： 

 

（一） 警方自二○○七年至本年十一月期间，接获有关涉嫌层压式推销计划的

投诉共有７宗。经调查后，就其中四宗个案（涉及１５７名事主，涉案金额约８

７８万元），警方共拘捕２１名人士。余下３宗无证据显示触犯法例，已终止调

查。 

 

  另外，同一期间警方共接获１４８宗对传销公司或传销商的不良传销手法的

投诉。经调查后，证实当中８宗牵涉不良传销手法或涉及具刑事成分的违法行为，

例如克扣货物、提供或教唆他人使用虚假文件获取借贷。该８宗投诉共涉及１４

名事主，涉案金额约为２２８万港元。至今警方经已拘捕１１名人士。其中１名

被捕者已于今年十月六日被法庭裁定「使用虚假文书」罪成及判监禁４个月。余

下１４０宗无证据显示触犯法例或因事主拒绝提供数据，已终止调查。警方会继

续就收到的每宗投诉展开详细调查，除关注有否干犯《条例》外，亦会考虑有否

触犯其它罪行。如有足够证据，警方会采取检控行动。 

 

（二） 我们有留意及知悉澳门就层压式推销计划所作出的法例修订。按该法例，

层压式传销是指以连锁网络或类似形式进行并涉及货品或服务的销售活动，而参

加者能否取得利益，主要是取决于他们能否招揽新参加者。然而，我们注意到市

面上不良的层压式推销的模式不断转变，有些甚至不涉及销售任何货品或服务。

因此，我们亦有参考其它国家及地区的处理方法和所采纳的法例模式，以澳洲为

例，就扩大层压式推销计划的定义，令不涉及销售货品或服务的计划也涵盖在法

例内。我们会继续仔细研究其它地区及国家值得借鉴的地方，以拟定出一套更切

合香港的环境及需要的规管建议。 

 

（三） 《条例》已实施多年，我们会因应层压式推销模式的转变和参考其它地

区的经验，研究现行《条例》是否有不足之处，例如涵盖范围、法律定义以及罚

则等。若研究显示有必要修例，我们会将建议提交立法会相关事务委员会，咨询

议员的意见。  

完  

 

２００９年１１月１８日（星期三） 

 


